
 
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 

「构想」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 
 
 

日期： 2008 年 10 月 21 日（星期二） 
时间： 下午 6 时 30 分至 8 时 00 分 
地点： 香港铜锣湾高士威道 66 号香港中央图书馆 2 号活动室 
参与人士类别： 受影响群体 ― 业主及租户 / 关注组织 
参与人数： 12 人（旁听人士 3 人） 
 
 
世联顾问代表简介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背景后，主持人林旭华邀请与会者发表意

见。经与会者整理后，意见分为「政策」、「原则」、「执行」及「权责」四部份，要

点如下。 
 
 
1 政策 
 

1.1 先安置及赔偿，后规划重建 
 

1.1.1 市区重建局（市建局）应先安置受影响的居民，然后才规划重建。目

前有业主得知其单位即将进行重建后便不作任何维修，引致居住环境

恶劣。 
 

1.2 「楼换楼、铺换铺」 / 可留可走 / 赔偿所有居民 
 

1.2.1 受影响居民希望有「楼换楼、铺换铺」的安排。 
 

1.2.2 在市区重建过程中应设有可留可走的机制，供受影响居民选择。 
 

1.2.3 有关市区重建的赔偿应照顾所有居民，包括新移民及弱势社群。 
 

1.3 整区的社会影响评估 
 

1.3.1 在进行市区重建前，应对整个地区进行社会影响评估，而不只是限于

受影响的街道或地段。 
 

1.4 市建局高层的薪酬应按社会影响评估结果发放 
 

1.4.1 应在市区重建的前后进行社会影响评估，比较居民的满意程度及社区

网络的完整性等。市建局高层的薪酬应根据此评估结果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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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原则 
 

2.1 重视社区网络、归属感、核心价值 / 原区安置 
 

2.1.1 应尊重当区居民的意见及重视当区的社区网络。 
 
2.1.2 应重视当区的人和铺的脉络及归属感。目前完全重建的做法根本无法

建立归属感。 
 

2.1.3 应加强公民教育，建立市民对地区的归属感，重视社区网络及核心价

值。 
 

2.1.4 目前有不少租客因市区重建被逼迁离原区。事实上，不少居民对原区

有深厚感情，故应为他们安排原区安置。 
 

2.2 尊重当区居民意向、选择权及社区规划权 
 

2.2.1 市建局可在咨询方面加以改善，询问受影响居民是否希望重建。 
 
2.2.2 当区居民应有社区规划权，可以选择进行重建或复修。咨询当区居民

应在规划重建之前，而非开展项目之后才进行。 
 

2.2.3 目前咨询的时间并不足够。市建局应深入了解居民的情况及受影响地

段四周的环境。 
 

2.3 公平分配资源及履行社会公义 
 

2.3.1 目前有关市区重建的资源分配并不公平。市建局应履行社会公义，不

应像发展商一般注重牟利。 
 
 

3 执行 
 

3.1 重视治安及交通问题 
 

3.1.1 应加强对进行市区重建工程地区的管理，避免因「人去楼空」而导致

治安变坏。 
 

3.1.2 应改善进行市区重建工程地区的交通安排。 
 

3.2 居民对赔偿准则及程序有知情权 
 

3.2.1 市建局有不少关于赔偿准则及程序的内部指引，受影响的居民全不知

情。居民对此有知情权，市建局应公开这些资料。 
 

 2



 

 3

3.3 安置长者 
 
3.3.1 市建局应与有关的政府部门互相协调，妥善安置受影响的老人家。 
 
 

4 权责 
 

4.1 市建局需按《市区重建策略》问责 
 

4.1.1 现时市建局在进行重建时即使不依循《市区重建策略》行事，亦不需

遭受惩罚或承担后果。 
 
4.1.2 应提升《市区重建策略》的法律地位，如市建局有违反该策略，便属

违法。 
 

4.2 取消市建局的土地收回权 
 

4.2.1 应取消市建局的土地收回权，使它不可再强制收楼。 
 

4.3 将市建局分拆为一局一处 
 

4.3.1 市建局应一分为二：(一)市区重建服务处，扮演中介人的角色，为资助、

支持及促成业主成立公司自行重建提供法律意见等服务﹔(二)市区重

建监察局，由社会人士组成，对上述服务处的工作进行监督及拨款，

并在有需要时作出仲裁。 
 

4.4 重建应由民间机构而非市建局作主导 
 

4.4.1 市区重建应由目前以市建局主导的方式，改为以居民组成的民间机构

作主导及招标，费用由中标的地产商支付。 
 
4.4.2 市区重建的权力应下放给非政府机构。 

 
 


